
2016年经管研究生工作通知（2） 
关于经管 2016 年夏季硕士学位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位导师，研究生： 

 为切实做好经管 2016年夏季研究生毕业和学位授予工作，根据研究生处“关于做好

2016年夏季硕士学位评定工作的通知”（研处字〔2016〕8号）文件要求，现将经管学院

2016年夏季硕士学位评定工作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一、论文中期检查 

（一） 进度安排 

1. 3 月 16日前，学生提交如下材料： 

① 学位论文电子版初稿（文件命名格式：“本人学号—姓名—论文题目”） 

②《北京农学院研究生中期检查登记表》纸质版和电子版（见附件 1） 

③《北京农学院研究生论文进展情况检查暨论文教学考核表》纸质版和 

电子版（见附件 2）。 

注意: 

① 电子版发送到邮箱:2047814101@qq.com；纸质版于 3月 20日交。 

② 学生本人手签名、导师手签名以及导师填写“指导教师意见” 

② 附件 2双面打印。 

2. 3 月 20日（8:30-12:30），论文中期检查汇报答辩（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 中期考核答辩要求 

1.研究生汇报及答辩： 

研究生使用多媒体汇报 5-7分钟，答辩 8-10分钟，每名研究生不超过 15分钟，主要

汇报课题的立题依据、总体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目前已获得的研究结果、以及下一步的

研究计划等几个方面，然后检查小组的每位专家提出问题和修改建议，进行广泛的讨论，

时间不限。提问可以是针对报告中不清楚或需要补充的问题，也可以是涉及课题研究中有

关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问题。 

 



2.考核评价： 

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的陈述及回答问题情况进行认真评价，最后由组长归纳论证小组

评价意见，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内容、水平、工作计划等作出综合评价，并作出考核是

否通过的决定。 

对完成工作量较少，阶段成果不明显的要督促其加快工作进度；对存在问题较严重或

论文完成困难较大的，应要求其导师及早调整方案，并报请院学位委员会审议。 

3. 其他： 

在中期检查中发现更改研究题目和研究内容等重大情况时，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充分

陈述更改理由，考核小组认真研究决定是否重新开题，并将情况及时通报院学位委员会。 

 

 中期检查不通过者，不能参加学位评定后续环节。 

 

二、硕士学位申请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小组由学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及各学科方向负责人组成，学位申请人指导教师

不得参加资格审查小组。 

要求各毕业生按要求于 3 月 20日上交以下材料纸质版，电子版发送到邮箱：

2047814101@qq.com （命名格式：学号—姓名—材料名)。 

1.《北京农学院研究生学位申请书》电子及纸质稿一份（附件 3）； 

2.《北京农学院研究生学位审查材料》电子及纸质稿一份（附件 4）； 

3.《科研实训》电子版及纸质稿一份(附件 5)，（只要求全日制研究生填写） 

4. 已发表文章的原件及复印件； 

5.《参加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统计表》（附件 6）。 

6. 申请提前答辩的研究生，提交《北京农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论文答辩审批表》

（附件 7） 

 

 资格审查不通过者，不能参加学位评定后续环节。 

 

三、学位论文检测 

根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 34号令）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号）

mailto:2047814101@qq.com


等相关文件，为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经研究决定，研究生学位管理启用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3 月 27日前，各毕业生按要求于提交电子版论文和《论文检测表》（附件 8）。 

命名格式：学号—姓名—材料名，发送到 2047814101@qq.com邮箱。 

 

 凡检测不合格者，不得提交专家评阅，不得进行答辩。 

 

四、论文评审工作 

1. 4月 5日抽取学校盲评名单。 

2. 4月 7日前提交评阅用论文纸质版三份，按要求装订成册，见《评阅用论文封面及

说明》（附件 9）。抽中的论文由研究生处统一外审盲评，其他由学院统一外审盲评。届

时未按要求提交论文者将不能参加论文盲评送审。 

3. 申请提前答辩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由研究生处组织盲审。 

 

 双盲评阅专家为 3 名，其中有 2名评定为不合格者则该论文不得进行答辩。 

 

五、论文答辩工作 

1.本次答辩共涉及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学术型）、农村与区域发展（全日制

专业学位和在职）两个专业研究生。 

3．在基本学制内，凡是不符合毕业答辩要求，及毕业论文双盲评审未通过或答辩未

通过的全日制研究生，可延期毕业；因研究工作需要，导师与研究生协商后可延期毕业。

申请延期毕业的全日制研究生须于 5月 10日前将《延期毕业申请表》（附件 10）交给研

究生秘书（经管楼 203室）。 

4.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必须通过院、校进行的论文资格审查和论文评审，否则取消答

辩资格。 

5.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必须在答辩前按评审意见修改完成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并且

向学院递交相关材料。 

 凡未通过相应资格审核，擅自参加答辩者，当年答辩成绩无效。 

 

 



（一）论文答辩时间 

论文答辩定于 2016年 5月 21日，学生分组以专业进行划分，毕业论文答辩时，答辩

委员会采取学生导师回避制度（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答辩要求 

1.研究生汇报及答辩： 

研究生使用多媒体汇报 8—10分钟，答辩 10分钟，每名研究生不超过 20分钟。答辩

小组的专家就论文研究内容、方案提出问题。 

2.考核评价： 

答辩小组成员在每名学生答辩后,填写《北京农学院论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由小

组秘书统计表决结果并编制《答辩委员会表决票统计表》。 

论文答辩结束后，答辩小组组长根据学生论文答辩表决结果填写《北京农学院研究生

毕业答辩材料》的答辩委员会意见。 

（三）答辩后 

1. 答辩结束后，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根据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填写《院系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并根据《北京农学院优秀论文评选条例》向学校推荐优秀论文。 

2. 答辩通过学生应参照答辩小组意见修改本人学位论文，并及时向学院和学校图书

馆提交学位论文定稿。 

3. 5月 25日前进入“学位信息采集系统”（http://www.cdgdc.edu.cn/xwxxcj/10020/）

进行学位信息的填报、提交，并到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处核对、签字确认。逾期不能提交

者，则不能进入网上学位信息库。 

4. 答辩未通过学生，可向学院申请再次答辩，答辩时间预计为 2016年 12月（9月—

11月进行论文中期检查、提交学位申请和资格审查、论文查重、盲评等工作）。 

六、其他未尽事宜，由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经济管理学院 2016年夏季硕士学位评定工作日程表 

 

经济管理学院 

                                    2016 年 3月 8日 

 



附件：经济管理学院 2016年夏季硕士学位评定工作日程表 

日期 内容 提交材料名称 

3月 16日 提交论文中期检查材料 1、论文电子版；2、《北京农学院研究生中期检查

登记表》（附件 1）；3、《北京农学院研究生论文

进展情况检查暨论文教学考核表》（附件 2） 

3月 20日 论文中期检查 经管楼（具体安排见经管学院外网通知） 

3月 20日 学位申请资格审查 1、《北京农学院研究生学位申请书》电子及纸质稿

一份（附件 3）； 

2、《北京农学院研究生学位审查材料》电子及纸质

稿一份（附件 4）； 

3、《科研实训》电子及纸质稿一份(附件 5) ； 

（只要求全日制研究生填写） 

4、已发表文章原件（及复印件）或已投稿文章录用

单位的接收证明（学术型研究生必须提交） 

5、《参加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参加学术活动情况

统计表》（附件 6） 

6、《北京农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论文答辩审批

表》（附件 7）                        

3月 27日 论文检测 1、论文电子版 

2、《论文检测表》（附件 8） 

4月 7日 送审评阅 《评阅用论文》纸质版装订 3份 

评阅用论文封面及说明（附件 9） 

5月 21日 论文答辩 经管楼（具体安排见经管学院外网通知） 

5月 25日 学位信息采集上报 学位信息采集系统

（http://www.cdgdc.edu.cn/xwxxcj/10020/ 

5月 27日 提交图书馆系统完整电子

版论文 

完整版论文纸质版 5份交学院（优秀论文需上交 8

份) 

6月下旬 毕业典礼   

 


